
生活中， 有时候我们需要购
买一些商品， 正好别人有已经使
用过的， 现在不需要的， 这种商
品为二手商品 ， 出于理财的考
虑， 许多人会购买状况良好的二
手商品。 近日， 延庆消协成功调
解一起由二手煤气灶烧伤人引起
的纠纷， 消费者杜先生获得商家
经济补偿人民币25000元。

典型案例：
今年3月， 家住延庆的消费

者杜先生从延庆某市场购买了一
台二手煤气灶， 购买时商家介绍
这台煤气灶使用没多久 ， 比较
新， 杜先生看了看， 也觉得价钱
合适， 就购买了。 没想到， 回家
使用过程中， 燃气灶突然发生了
爆炸， 将杜先生的脸和手部多处
烧伤， 杜先生被送到医院治疗，
花了40000余元 。 等伤好后 ， 杜
先生多次找商家要求给个说法，
商家说他们没有责任， 卖的就是
二手商品， 不会对商品质量担保
的， 后来干脆避而不见了。 无奈
之下， 杜先生来到延庆消协寻求
帮忙 。 消协工作人员接到投诉
后， 立刻找到商家了解情况， 经
过多次协商调解， 考虑到双方的
责任， 在消协的主持下， 最终商
家一次性补偿杜先生 25000元 ，
杜先生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， 并
对消协的帮助表示感谢。

工商提醒：
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

消费者， 购买煤气灶时， 应注意
以下几点。

首先， 选择正规的商场购买
煤气灶。 消费者在购买时， 要选
择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场、 电器卖
场。 同时， 要留存相应的票据，
以备出现问题时 ， 可以及时维
权。

其次， 在使用前一定要仔细
阅读说明书， 重点了解使用安全
注意事项。 花几分钟了解重要的
安全内容是很有必要的， 千万不
要为了省几分钟而酿成大错。

最后， 消费者应该让商家或
者安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，
并现场调试煤气灶 ， 确认安全
后， 才可使用。 消费者要注意，
如果发现家中的燃气灶使用异常
或者出现故障或问题时， 应该及
时联系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检测和
维修。

二手煤气灶伤人
消协调解获赔偿

马延景

【法律咨询台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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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博雅 文/摄

工会为被裁职工讨回“15分钟加班费”
公司连续十几年要求职工提前15分钟到岗

俗话说店大欺客， 一些用人
单位仗着自己拥有的用人权利，
制定不合理的制度约束职工， 只
为来满足企业的单方利益。 殊不
知， 制定执行违反国家相关规定
的用人制度， 是要承担法律风险
的。

最近， 在北京经济开发区就
上演了这样一场职工找企业 “秋
后算账” 的劳资纠纷案———一家
用人单位从建厂开始就有一霸道
规定 “员工必须提前15分钟到岗
做准备， 否则要被按迟到扣钱。”
前不久该企业因经济亏损裁员，
却不想支付多年来职工们为 “15
分钟 ” 付出的加班费 。 幸运的
是， 在开发区总工会的积极介入
下 ， 在一周时间内矛盾迅速化
解， 工会通过工资集体协商， 为
256名职工十几年来被侵犯的合
法权益讨回了说法。 拿着企业的
补偿金， 职工们对工会诉说着满
满的感激之情。

企业规定
上班须提前15分钟到岗
否则视为迟到依约扣钱

职工王晨晨 （化名） 是北京
经济技术开发区某电子有限公司
的一名员工， 自从2002年进入公
司以来， 就被一条不合理的企业
制度约束着， 本来按照规定应该
早9点上班， 但单位却有制度规
定： “所有员工必须提前15分钟
到岗， 否则就按迟到计算扣钱。”
王晨晨说， 这明显就是侵犯职工
的合法权益， 单位要求他们早来
却不算加班 ， 但如果有人 “迟
到” 却要扣钱， 这些年来， 所有
员工都不满这条规定， 但没有办
法， 因为大家需要这份工作， 所
以就一直这样 “加着班”， 忍受
着明知道并不合理的规矩， 却从
来没有拿过一分加班费， 反而还
要经常为没按照单位要求到岗而
扣钱。

自从2010年以来， 该电子有
限公司连续亏损， 于是经过公司
董事会决定， 于2015年5月29日
和员工采取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
同的方式进行经济性裁员。 涉及
员工包括王晨晨在内的256人 ，
在裁员协商过程中， 员工们对以
往的每个工作日要提前15分钟到
岗 ， 做岗前准备的事情提出不
满 ， 在和公司协商未果的情况

下， 于6月24日职工们发生了全
员集体抗议等行为。

采访中， 职工王晨晨告诉记
者， 职工们就想为自己多年来所
付出的劳动讨个说法， 凭什么用
人单位不合理的制度要让这么多
职工来买单？ 为此， 员工们要求
一是， 按照公司 《员工细则》 规
定， 提前15分钟上班按加班补偿
计算， 从2002年1月1日开始， 公
司按照每位员工的实际加班时间
进行审核计算， 并按照相关法律
规定支付加班费， 补偿标准按照
当年公司的加班时数和个人的职
务进行计算补偿。 二是， 第二次
入厂的员工， 提前15分钟加班补
偿将第一次入厂时合并计算。

工会介入
发出紧急协商要约
依法为256名职工维权

面对劳资矛盾的激烈， 为了
尽快化解劳资矛盾， 防止事态进
一步扩大。 开发区总工会主动介
入、 积极跟进。 6月25日， 在得
知消息后， 第一时间立即向某电
子有限公司发出 “集体协商要约
书 ” 争取达成友好共识 。 一方
面， 为企业提供工资集体协商全
过程服务， 指导和帮助企业工会
收集职工意见、 提出协商要约、
拟定协商方案、 研究协商策略、
确定协商内容、 起草专项协议草
案等。 另一方面， 负责收集和整
理与工会集体协商相关的企业生
产经营情况 、 资料 、 数据和信
息， 极大解决了协商过程中信息
不对称、 素质不匹配问题， 有效
提升了工资集体协商的水平。

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
的调解员王红璐介绍说， 在此次
调解中， 工会明确协商要求， 规
范工资集体协商。 为此， 开发区
总工会始终坚持 “基层工会主动
要约， 企业行政积极应和， 上级
工会指导建议， 劳动部门监督把
关” 的完整程序。 切实做到 “三
结合”， 将工资集体协商与某电
子有限公司连续亏损4年的企业
实际结合起来； 与相关政策和法
律法规结合起来； 与集体合同中
有关条款结合起来。 同时以规范
和增效为出发点， 立足于解决职
工最为关注的突出问题， 紧扣员
工在每个工作日提前15分钟到岗
班前准备工作的时间应计算为加

班费这个核心进行协商谈判， 有
效确保每一个职工的切身利益。

“同时， 为了充分发挥工资
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的作用。 在
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实践中， 开发
区总工会打造了一支懂法律、 能
代表职工 、 会维护职工合法权
益、 善于协商协调工资集体协商
专职指导员队伍， 成为解决工资
集体协商过程中职工方协商代表
不敢谈、 不会谈这一突出问题的
有效手段。” 王红璐介绍说， 通
过工资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的积
极作为、 有效推进， 直接促使关
于加班工资支付问题的工资集体
协商专项协议谈判的议题、 过程
和结果更趋向理智 、 合理和公
正。 虽然在这个谈判调解的过程
中也是曲曲折折， 但通过依法调
解， 和情理并进的反复沟通， 在
最终达成的协议中， 企业方承诺
将加班费在此次裁员时同解除劳
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并向256名
员工支付。 “有了工资集体协商
真好， 感谢工会帮我们讨回了公
道。” 事后， 不少职工称， “以
前不知道什么叫工资协商， 这次
一下明白了。”

法律点评：
单位制定制度
内容和程序都要合法

针对这起关于 “15分钟” 加
班维权案的成功调解， 负责此次
调解工作的调解员王红璐表示 ，
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用人单位的规
章制度不合理、 不合法侵犯职工
利益而引发的劳资纠纷。 也是一
起在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裁员的
协商过程中， 工会通过工资集体
协商解决劳资矛盾的典型案件。

在本次协商中 ， 主要依据
《劳动法》 第四十四条规定进行
了 调 解 。 该 法 条 规 定 ， 有 下
列 情 形之一的 ， 用人单位应当
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
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：
（一）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
的，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
百五十的工资报酬； （二） 休息
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
休的，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
二百的工资报酬； （三） 法定休
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， 支付不低
于工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。

另外， 针对本场纠纷是由企

业规章制度不合法所引发的， 有
关法律人士指出 ， 《劳动合同
法》 第八十条： 用人单位直接涉
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
反法律、 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
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， 给劳动
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
任。

法律人士认为， 本条一方面
是关于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
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、
法规规定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
的规定 。 “没有规矩 ， 不成方
圆。” 每个用人单位都有自己的
规章制度， 用于明确本单位的各
项管理制度， 这既是用人单位的
一项权利， 也是一项义务。 劳动
合同法和其他相关的行政法规、
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不得与之相抵
触。 如劳动法规定， 劳动者每天
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， 如
果某一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
职工每天必须工作十小时， 则这
一规定就是违法的。

第二个方面是在程序方面 ，
用人单位制定的直接涉及劳动者
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， 如劳动报
酬、 工作时间、 休息休假、 职工
培训、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
理等规章制度必须遵守法律规定
的程序。 根据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
四条第二款、 第三款、 第四款的
规定，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
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， 应当遵
守以下三个程序： 一是， 应当经
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
论， 提出方案和意见， 与工会或
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； 二
是，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
实施过程中， 用人单位应当尊重
工会和劳动者提出的意见， 通过
协商予以修改完善； 三是， 直接
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
和重大事项， 用人单位应当公示
或者告知劳动者。

另外，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：
第一是程序守法是现代法制的一
项重要原则， 如果用人单位制定
的规章制度实体内容是正确的、
合法的， 但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的
程序作出 ， 则也是违法的 。 其
次， 本条规定的规章制度制定程
序， 只限于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
利益的事项， 有关其他事项的规
章制度的制定， 完全属于用人单
位的经营自主权的范围， 可以不
必遵守。


